
黑学位办函〔2025〕2 号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落实全国和全省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，根据《黑龙江

省深入实施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工程方案（2024-2025年）》（黑

学位联〔2024〕1 号）要求，开展 2025 年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

设项目申报立项及结题验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项目申报

（一）项目目标

构建完善研究生教育“大思政”格局，强化研究生课程思政和

导学思政建设，结合办学和学科特色，传承“四大精神”，将爱国

主义、科学精神和科技自立自强融入研究生教育教学和指导培养

全链条，培养政治合格、具有家国情怀和创新实践能力的经济社

会发展急需高层次人才。

（二）项目范围

持续推进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，项目化开展建设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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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包括：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课

程建设项目、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案例库

建设项目等四类，发挥课程思政建设示范引领作用，打造各级各

类课程思政建设示范项目储备库。

（三）项目申报条件

1.课程思政案例项目负责人、课程思政课程项目负责人和团

队成员均应讲授过所申报课程，负责人授课学期不少于 2 个轮

次。

2.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、课程思政课程、导学思政

团队（导师）三类项目申报的限制：在同一类项目下，同一人同

一年度只能参与一个项目申报；2022-2024年度已立项的三类项

目负责人，在结题验收前不能作为负责人申报同类项目下的新项

目。

3.已立项建设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2项的单位，本

次原则上不再接受该项申报。

4.项目负责人或成员如存在师德师风问题或近三年有教学

事故等不良记录，不能参与项目申报。

（四）组织实施

1.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

聚焦国家重大需求，围绕传承“四大精神”，立足我省研究生

教育特色，2025 年立项建设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 5 个

左右、课程思政课程 50门左右、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25个左

右、遴选一批课程思政案例进入案例库。根据各培养单位前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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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项目申报和建设质量、研究生培养规模等情况，进行限额申报。

2025年各单位申报项目名额与 2024年相同，课程思政案例每单

位可申报不超过 10项。

（1）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

育联盟组织开展研究生课程思政高质量建设工作。

（2）各培养单位推荐项目须经单位遴选，在符合基本条件

和推荐要求基础上进行排序，经单位公示 3天以上无异议后，按

照申报限额要求向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推荐。

（3）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组织专家对各培养单位推

荐材料进行评审和遴选，提出立项建议名单。省学位委员会办公

室审核后，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立项名单。建设期满通过验收的确

定为省级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、课程思政示范课

程、导学思政示范团队、优秀课程思政入库案例。

（4）所有项目建设周期均为 2年，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成员

原则上不允许变更并且能够负责或参与一个完整的建设期，2年

后提交结题验收书；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验收时须建

设课程思政课程；项目因故不能按期结题验收的可申请延期 1年

结题验收，项目建设期满未申请结题或延期的将直接终止；项目

因故无法结题验收的，项目负责人 3年内不允许再申请此类建设

项目，并减少学校当年度申报建设项目的额度。

（5）各培养单位要以此项工作为契机，构建具有龙江特色

“中国方略，龙江实践”课程思政教育体系，深入推进研究生课程

思政和导学思政高质量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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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建设项目为省级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工程项目，统一

编号管理。建设成效显著的，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研究生课程思

政相关项目。

2.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巡展和经验交流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要将新申报项目培训指导、在建项目中期

检查、典型经验交流活动统一设计、统筹开展，确保项目过程管

理和项目申报质量，凝炼形成一批在研究生思想引领、学术研究

和创新实践指导，导学团队学风建设、文化和制度建设，落实立

德树人职责、构建导学育人共同体、坚持“四个面向”培养国家和

龙江急需人才等方面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

优秀范例，在省教育厅和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微信公众号

巡展交流，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和导学思政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项目验收

（一）结题范围

1.2023 年度立项且已按期完成建设的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

研究中心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、导学思政团队（导

师）建设项目、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项目。未完成建设的项目需

填写延期申请表，由所在单位审核签字后报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

育联盟，最多可延期 1年。

2.2022 年度立项、2024 年未按期结题的项目需申请结题，

未完成建设的项目不可再次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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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结题要求

四类建设项目结题均需提供项目验收书和相关佐证材料，佐

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课程佐证（证书、教学视频、说课视频、教

案等）、教改论文、项目、教材、教学竞赛材料等，其中，证书、

教案等佐证材料需汇总为一个 PDF文件上交，视频应以MP4格

式上交。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将组织专家对结题项目进行

评审，提出结题验收通过建议名单。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后，

省教育厅正式公布结题验收通过项目名单。未通过验收项目，未

延期项目将自动延期 1年，已延期 1年项目将自动终止。

三、材料报送

请于 7月 20日前报送项目申报材料、推荐项目汇总表（按

推荐优先顺序进行排序并加盖公章）、公示截图（电子版），于

10月 31日前报送结题验收材料和结题汇总表（加盖公章），以

上材料均通过超星平台上传。

逾期未提交申报材料或结题材料的，将视为放弃申报或验收

结题；所提交汇总表内列出项目与系统填报不一致，或申报类别

与平台填报不一致的，不予纳入遴选或结题范围。

联系人：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育联盟：刘东日 0451-86390153

附件：1.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建设项

省学位办：樊凌玉 0451-53605164

目

申报、结题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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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课程建设项目申报、结题

材料

3.黑龙江省研究生导学思政团队（导师）建设项目申

报、结题材料

4.黑龙江省研究生课程思政案例建设项目申报、结题

材料

5.延期申请表

黑龙江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

2025年 6月 26日


